
附件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送件編號(        ) 

臺北市內湖區內湖國民小學 

111學年林錦梅老師美術優良表現獎學金申請表 

班級 6 年   班 學生姓名  

初審資格審查 符合不符合 美勞老師簽章  

初審資格審查 符合不符合 級任導師簽章  

美勞成績 五上   分 五下   分 六上   分 

申請資格 
一、 美勞成績每學期九十分以上 

二、 參加校內外比賽成績優異 

比賽表現與學習態度(敘述請勿出現學生姓名) 

一、比賽成績優異條列陳述（請勿寫出學生姓名） 

1.  

2.  

3.  

4.  

5.  

6.  

7.  

8.  

9.  

10.  

二、學習態度（請美勞老師填寫，請勿寫出學生姓名） 

 

 

 

 


